
]158　　

陕西 JMHJ 股份有限公司及 YH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虚假陈述案

【案情介绍】

陕西 JMHJ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JMHJ） ，在 １９９９ 年 ９月报送中国证

监会的配股申报材料和公开披露的配股说明书中含有虚假信息 ，１９９８ ～ １９９９年

共虚构利润１３ ０１７畅３２万元 ，其中 １９９８ 年 ～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虚构利润 ９ ６７１畅９２ 万

元 ；２０００年 ～ ２００４年 ９月 ， JMHJ财务报告虚假记载 ，具体表现为 ：虚构销售

收入 ２５ ４６０畅０４万元 ，虚增利润 １７ ３７２畅４５万元 ，虚假披露存货 ８ ９４７万元 ，虚

假记载银行存款 ２９ ５００万元 ； JMHJ重大信息未按规定披露 ，截至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２３日 （对 JMHJ稽查立案公告之日） ， JMHJ 未披露或未及时披露重大担保事
项 ，涉及金额 ９１ ４１７ 万元 ，未披露或未及时披露重大涉诉事项 ，涉及金额

４３ ２３６万元 。

JMHJ的上述行为 ，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３ 、 ５９ 、 ６０ 、 ６１ 、 ６２ 条

和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１３ 、 ５８ 、 ５９条的规定 ，构成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５ 、 １７７

条和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４条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

YH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YH 所） ，对 JMHJ ２００２ 年 、

２００３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 ，缺少必要审计程序 ，未能发现 ８ ９４７万元虚假

存货 ，未能揭示大额定期存单质押担保情况 ，未严格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未能

揭示大额银行虚假存款 ，未能勤勉尽责 。为 JMHJ ２００２年 、 ２００３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了含有虚假内容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违反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３５条的规定 ，

构成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３条所述 “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违反

本条例规定 ，出具文件有虚假 、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背景】

１９９２年 ７月 ， JMHJ 在陕西 JMHJ 厂的基础上整体改制设立 。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 JMHJ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 A 股 ４ ０００ 万股 ，发行后 ，总股本为

１３ １９５万股 ，原陕西省国有资产管理局 （以下简称陕西省国资局） 为第一大股

东 ，持有 ５ ０１０万国家股 ，占总股本的 ３１畅６４％ 。 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 ，深圳市 THDL
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 THDL） 受让省国资局持有国家股 ，获得 JMHJ控制权 。

２０００年 １月 ， JMHJ实施配股 ，募集资金 ２３ ２１２万元 。 ２００５年 ２月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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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对 JMHJ 涉嫌虚假陈述的违法违规行为立案稽查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７ 日 ，

JMHJ因 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０４年连续两年亏损 ，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股票简称变更为 STJM 。因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编制和公布 ２００５年度报

告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３０日起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 。

YH所陕西分所为 JMHJ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４年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 YH 所成立
于 １９９６年 ，总部设在北京 ，具有证券业审计和评估等资格 。在天津 、上海 、西

安等地设有分所 。 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１６日 ，中瑞 HHX会计师事务所与 YH所联合合
并成立 ZRYH 会计师事务所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底 ， ZRYH 拥有员工 ２ ９１０ 名 ，

其中注册会计师 １ ００６ 名 ，常年审计客户上千家 ，其中国资委所属中央企业 ４０

多家 ，上市公司 ８０余家 ，２００８年业务收入突破 ８亿元 。

【违法违规事实分析】

一 、 JM HJ违法违规事实分析
（一） JMHJ在 1999年 9月报送中国证监会的配股申报材料和公开

披露的配股说明书中含有虚假信息

JMHJ在 １９９９年 ９月报送中国证监会的配股申报材料和公开披露的配股说

明书中披露 ：１９９７年度 、 １９９８年度 、 １９９９年 １ ～ ６月利润总额分别为 ３ ８１６畅５５

万元 、 ７ ９２５畅５６ 万元 、 ３ ８００畅６７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０畅０１％ 、

１７畅０２％ 、 ７畅８６％ 。

JMHJ时任董事长宫某 、总经理 （董事） 葛某等主要成员 ，为达到配股要

求 ，召开董事会形成决议 ，授权经营班子进行系统性造假 。由董事长宫某 、总

经理葛某 、财务总监姜某具体安排 ，制定造假目标 ，确定各季度 、 各类产品虚

拟的生产 、销售数量及利润指标 ，然后将任务下达到公司相关部门 ，各部门据

此编制各个环节所需资料 ，完成造假过程 。 １９９８ 年至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共虚构利润

９ ６７１畅９２万元 ，具体如下 ：

（１） １９９８年虚构销售收入 １０ ９１９畅６７ 万元 ，虚假短期投资收益 ５１９畅８０ 万

元 ，共计虚构利润 ５ ７４６畅９４万元 。 １９９８年度财务报告披露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 ５５７畅１５万元 ，利润总额 ７ ９２５畅５６万元 ；扣除虚假利润后 ， JMHJ当年利润总
额 ２ １７８畅６２万元 。

第一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 JMHJ 与广州 SW 通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

SW） 、深圳 YT 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 YT ） 等五单位签订虚假采购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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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合同 ，模拟整个采购 、生产 、销售过程 ，同时辅以部分真实资金流 ，共计虚

开增值税发票 ９２张 、普通工业发票 １２ 张 。当年虚构销售收入 ８ ４４８畅０７ 万元 ，

虚构利润 ４ ５１４万元 。

第二 ， JMHJ下属子公司 HYSY 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HYSY） 与陕

西 HL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陕西 HL） 签订虚假销售合同 ，编制虚假

财务账册 ，当年虚构销售收入 ２ ４７１畅６０万元 ，虚构利润 ９５０畅８６万元 。按 JMHJ
７５％ 持股比例计算 ，当年虚增利润 ７１３畅１４万元 。

第三 ， JMHJ与陕西 SH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陕西 SH）、西安 YT实业公
司 （以下简称西安 YT ） 签订合作贸易协议 ，假借委托投资方式 ，向两公司分别

虚假投资 １ ０８６万元 、 ８２５万元 ，当年共计确认虚假投资收益 ５１９畅８万元 。

（２） １９９９年虚构销售收入 １３ ９３９畅９５ 万元 ，虚假短期投资收益 ４５１畅５９ 万

元 ，虚构利润 ７ ２７０畅３１ 万元 ，其中 １ ～ ６月份虚构利润３ ９２４畅９８万元 。 １９９９ 年

年报 、中报披露 ：公司全年主营业务收入１７ ２０６畅８３万元 ，利润总额 ７ ０２９畅８８

万元 ，１ ～ ６ 月份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９ ２９８畅４０ 万元 ，利润总额 ３ ８００畅６７ 万元 。

扣除虚假利润后 ， JMHJ当年亏损 ２４０畅４３万元 ，其中 ，１ ～ ６月份 １２４畅３１万元 。

第一 ， JMHJ与广州 SW 、深圳 YT 等八家单位签订虚假采购 、销售合同 ，

共计虚开增值税发票 １３２张 、普通工业发票 １５张 。虚构销售收入 １３ ４３９畅５４ 万

元 ，虚构利润 ６ ６１０万元 。其中 ，１ ～ ６月虚构利润 ３ ８００畅６７万元 。

第二 ， JMHJ下属子公司西安 MXHB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MXHB） 与西
安 YT 、陕西 HL 签订虚假销售合同 ，虚构收入 ５００万元 ，虚构利润 ２６０畅９０ 万

元 。按照 JMHJ ８０％ 持股比例计算 ，虚增利润 ２０８畅７２万元 。

第三 ， JMHJ延续了 １９９８ 年与陕西 SH 、西安 YT 签订的合作贸易协议 ，

当年共计确认虚假投资收益 ４５１畅５９万元 。

１９９８年至 １９９９年 ６月份 ， JMHJ 虚构利润 ９ ６７１畅９２ 万元 。扣除虚假利润

后 ，１９９９年度 １ ～ ６月份亏损 １２４畅３１万元 ，全年亏损 ２４０畅４３万元 ，其经营业绩

已达不到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２０条 枟公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３７条关于发行新股

公司在最近三年连续营利 ，最近三年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的要求 。

（二） 财务报告虚假记载

１畅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４年 ９月 ， JM HJ涉嫌虚构销售收入 ２５ ４６０畅０４万

元 ，虚增利润 １７ ３７２畅４５万元

（１） ２０００年度 ， JMHJ与深圳 SJ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 S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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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HRY 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 HRY） 、深圳 HL 实业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深圳 HL） 等四家单位签订虚假销售合同 ，共计虚开增值税发票 ２３５张 ，

虚构销售收入 ８ ０７６畅１６ 万元 ，虚增利润 ４ ６４３畅６１ 万元 。 JMHJ 与陕西 SH 、西

安 YT 、广州 HY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 HY） 签订虚假合作贸易协
议 ，同 NB证券有限公司签订虚假委托理财协议 ，当年共计确认虚假投资收益

１ ３３６畅９７万元 。 ２０００年共计虚构利润 ５ ９８０畅５８ 万元 。 ２０００年度财务报告披露 ：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１２ ５４１畅６０万元 ，利润总额 ６ ０２４畅０１万元 。扣除虚假利润后 ，

JMHJ当年利润总额 ４３畅４３万元 。

（２） ２００１年度 ， JMHJ与深圳 SJ 、广州 HY 、陕西 GYS 特种材料经营公司
（以下简称陕西 GYS） 等九家单位签订虚假销售合同 ，共计虚开增值税发票 ９９

张 、普通工业发票 ３ 张 ，虚构销售收入 ８ ８５０畅３４ 万元 ，虚增利润 ５ ６００畅８７ 万

元 。 ２００１年度财务报告披露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 ３６７畅３０ 万元 ，利润总额

４ ７０９畅２０万元 。扣除虚假利润后 ， JMHJ当年亏损 ８９１畅６７万元 。

（３） ２００２年度 ， JMHJ 与陕西 JYJM 金属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陕西

JYJM ） 、陕西 GYS 等四家单位签订虚假销售合同 ，共计虚开增值税发票 ３２张 、

普通工业发票 ２３张 ，涉嫌虚构销售收入 ６ ８８８畅５４万元 ，虚增利润 ４ ２８７万元 。

（４） ２００３ 年度 JMHJ 以同样手段 ，先后与陕西 JYJM 、 陕西 GYS 、西安

SX功能材料与器件公司等三家单位签订虚假销售合同 ，共计虚开增值税发票

３４张 ，涉嫌虚构销售收入 １ ６４５万元 ，虚增利润 １ １９５万元 。

（５） ２００４年度 １ ～ ９ 月份 ， JMHJ 通过冲减销售成本 ３０９ 万元 ，虚增利润

３０９万元 。

２畅 JMHJ涉嫌虚假披露存货 ８ ９４７万元

JMHJ历年来由于虚假采购 、少转成本等行为 ，导致存货账实不符 ，截至

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３０日 ，库房各类存货亏空达 ８ ９４７ 万元 。 JMHJ 在 ２００４年中期财

务报告中未对此如实披露 。

３畅 虚假记载银行存款 ２９ ５００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３０日 ， JMHJ涉嫌虚假披露银行存款 ２９ ５００万元 。

（１） 虚假记载在兴业银行广州天河北支行的银行存款 １９ ５００万元 。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３０日 ，由原董事长徐某控制的广州 DY 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

DY） 、广州 HY 、广州 YH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 YH） 三家公司在

兴业银行广州天河北支行各贷款 ６ ５００ 万元 ，共计 １９ ５００万元 。当日 ，三家公

司将 １９ ５００万元转给 THDL ，同一天 ， THDL 将 １９ ５００ 万元汇入 JMHJ 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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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广州天河北支行账户上 ，代替 ZJ 第四工程局 （以下简称 ZJ四局） 和珠

海 YA 集团 （以下的称珠海 YA） 退还所欠 JMHJ 募集资金项目款 。 ２００４年 １

月 ２０日 ， JMHJ将该笔资金又转回广州 DY 、广州 HY 、广州 YH ，用以归还这

三家公司在该行的贷款 。 JMHJ隐瞒这一事实 ，在 ２００３年年报 、 ２００４年中报进

行虚假记载 ，披露该 １９ ５００万元资金依然存放在兴业银行广州天河北支行 。

（２） 虚假记载在兴业银行广州环市东支行的银行存款 ５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１ 年

１２月 １２日 ， JMHJ给广州 HY 开出五张商业承兑汇票 ，共计 ５ ０００万元 ，广州

HY将其解付 ，并于 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 ３１ 日转给 JMHJ 。当日 ， JMHJ 将其转存为
５ ０００万元定期存单 ，并质押用于支付到期的承兑汇票 。 ２００２年 ４月 ２日 ， JM唱

HJ将此 ５ ０００万元转给广州 HY ，支付到期的质押贷款 ，并于当日将该账户销

户 ，但 JMHJ未对银行存款支出进行账务处理 ，导致 ２００２ 年年报 、 ２００３年中

报 、年报 、 ２００４年中报货币资金虚假披露 。

（３） 虚假记载在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的银行存款 ５ ０００万元 。 ２００２年 １２

月 ３０日 ，广州 HY从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 ５ ０００ 万元 ，代 ZJ 四局归还
JMHJ的项目款 。 当日 ， JMHJ 便将其转存为三个月定期存单 ，为广州 HY
５ ０００万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JMHJ 用此款归还了广州
HY在该行的贷款 ，但未进行账务处理 ，导致 ２００３年中报 、年报 、 ２００４年中报

货币资金虚假披露 。

（三） 重大信息未按规定披露

经查 ，截至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２３日 （对 JMHJ稽查立案公告之日） ， JMHJ未披
露或未及时披露重大担保事项 ，涉及金额 ９１ ４１７ 万元 ；未披露或未及时披露重

大涉诉事项 ，涉及金额 ４３ ２３６万元 。

（１） 未披露以存单质押对外担保事项共计 ５ 笔 ，涉及金额合计 ２４ ５００ 万

元 。 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 ３０日 ， JMHJ用其在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两张各 ２ ５００ 万

元定期存单为广州 HY 在该行的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JMHJ用其在兴业银行广州天河北支行 １９ ５００ 万元定期存单为广州 DY 、广州

HY 、广州 YH在该行的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

（２） 未披露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年度对外保证担保事项共计 １６笔 ，涉及金额合计

４９ ０５５万元 。

（３） 未及时披露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年度对外保证担保事项共计 ６ 笔 ，涉及金额

１７ ８６２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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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未披露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年度重大诉讼事项共计 １１项 ，涉及金额为 ２４ ３７３

万元 。

（５） 未及时披露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年度重大诉讼事项共计 ５ 项 ，涉及金额为

１８ ８６３万元 。

二 、违法违规事实成因分析

JMHJ所属的精密合金曾经是中国材料领域的活跃行业 ，虽然市场总体比

较小 ，但集 “科研 、生产 、试制” 三位于一体的 JMHJ 的主导产品曾经不愁销
路 。就是这样一家有着光明前景的公司 ，未能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而以退

市了结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经营失误错失发展良机

“天作孽尤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公开资料显示 ， JMHJ在上市融资之后 ，

变更了多项预期的募股项目 。正是经营中出现的多次重大失误 ，把自身推到了

被人重组的地步 。引人注目的是 “超薄金属箔生产线项目” ，该项目属市场容量

小但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主要用于电子 、自动控制 、音频磁头及检测

传感技术等领域 。但因引进设备涨价 ，市场出现替代产品 ，需求趋于萎缩等诸

多因素影响 ， JMHJ最终放弃了这一项目 。如果说因为市场原因导致项目必要

调整的话 ，那么选择新的项目就应该非常慎重了 。 然而 ， JMHJ 却 “行差踏

错” 。变更所投项目的是 MXHB ，这家公司最初属中外合资企业 。起初 ， JMHJ
是比较看好其主营的环保水处理器 、 工业用净水设备及家庭与办公净水器的 ，

但一段时间后 ，合资公司就暴露了不良资产和债务负担沉重的苗头 ，外方此时

也提出了退出要求 。 JMHJ在初期投资 ２ １００ 万元占 ８０％ 权益后 ，只得进行单

边收购 ，于 １９９９年增加投资 ２ ７００万元 。事实证明 ，这一项目最终对上市公司

的利润贡献非常微薄 。相似的是 ， JMHJ投资的 “横拼双金属生产线” ，虽然属

于募股资金项目 ，实际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３ ６１０万元 ，原计划 １４个月完工 ，却

因供货代理商原因 ，引进的生产线关键设备电子束焊机推迟到 １９９９ 年年初到

货 ，致使进度延误 。即使在上马之后 ，这一原本配套于中国显示器国产化的重

点项目 ，也因为技术水平不能跟上时代需要 ，渐次落后 ，未能发挥预定的评估

效益 。

可以说 ，正是种种经营失误 ，导致 JMHJ错失借上市促发展的良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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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商引资引狼入室

１９９７年 ， JMHJ上市 ，为了招商引资 ，建设荫罩带钢项目 ， １９９８ 年 ７月 ２

日 ，陕西省政府派出考察组对珠海 TH 的收购实力进行考察 。珠海 TH 名为国
有企业 ，实为潘某某个人投资公司 ，潘某某等将珠海 TH 无关的企业作为考察
对象 ，向考察组进行介绍 ，使考察组对珠海 TH 的实力深信不疑 。为了满足收

购 JMHJ股权的条件 ，１９９８年 ８月 ，潘某某将珠海 TH 的注册资本由 １ ０００ 万

元虚增至 ５ ０００万元 。同年 １０月 １８日 ， THDL 与陕西省国资局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 ，总价值 ９ ８６９畅７万元 。为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最后审核 ， THDL 分别起草
了内容虚假的 “THDL 、珠海 TH 的公司简介” 、 “关于受让股权资金来源的说

明” 等文件 ，承诺受让 JMHJ国家股股权所需的 ９ ８６９畅７ 万元全部以自有资金

支付 。但在整个收购过程中 ， THDL 只付给了陕西省国资局 ２７５万元 。面对巨

额资金缺口 ，从 １９９８年 ９月至 １９９９年 ２月 ，相关责任人张某等采取用非法获

取的 JMHJ股权作担保等方法 ，分别以 THDL 、 JMHJ 的名义从海南 JX公司 、

天津 BFGJ信托投资公司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等金融机构借贷 ９ ２００万元 ，支付

陕西省国资局股权转让款 ２ ６９５畅０２万元 。至案发时 ， JMHJ仍下欠 ２ ５１１畅８７ 万

元 ，珠海 TH 按协议应向 JMHJ 支付的 ４ ２００ 万元职工安置费用也分文未付 。

珠海 TH 采取空手套白狼的手法 ，骗取了 JMHJ股权 。

（三） 珠海 TH “抽血” ，推向深渊

２０００年 １月 ， JMHJ通过欺诈方式获得配股资金 ２畅２５１２ 亿元 。从 １９９８ 年

至 ２００４ 年 ， THDL 通过各种方式非法占有 JMHJ １０ ９７４畅１９ 万元 ，用于

THDL 、珠海 TH 及关联公司归还贷款 、 日常经营和其他投资项目 。 同时 ，

THDL 还用 JMHJ股权作担保 ，为 THDL 、 珠海 TH 及其他公司在银行贷款 ，

形成诉讼债务 ６亿多元 ，造成 JMHJ 股权 、厂房及土地被查封 ，导致 JMHJ 不
能持续经营 ，无法编制年报而终止上市 。

（四） 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缺陷 ，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

１９９８年 １１月 ２５日 ， JMHJ召开股东大会 ，改组董事会 ，在新一届董事会

七名成员中 ， THDL 的代表有四名 。其中 ，宫某某为董事长 ，葛某某为总经

理 。同时 ， THDL 的代表姜某某为 JMHJ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 ，罗某 、张某

被任命为 JMHJ托管领导小组组长和成员 。 ２０００年 ３月 ，时任 THDL 董事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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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某担任 JMHJ董事长 ，并接任了 JMHJ总经理 。 THDL 方面的代表长期控制
JMHJ的经营管理权和财务审批权限 ，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占 JMHJ资金 ，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掏空 JMHJ 。经调查 ， THDL 进驻 JMHJ 后 ， JMHJ 所有
的贷款 、担保都没有上过董事会 。徐某任总经理期间 ，以 JMHJ的名义在广州 、

深圳开设多个账户 ，都由徐某及 THDL 财务人员掌握 。张某 、徐某等用 JMHJ
担保贷款替 THDL 还款 ，指使姜某某将 JMHJ 大量资金转到其他公司 。截至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２３日 ， JMHJ未披露或未及时披露重大担保事项 ，涉及金额 ９１ ４１７

万元 。 ２００４年年报中 ， JMHJ称 ，在兴业银行广州天河北支行存款 １畅９５ 亿元 ，

在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存款 ５ ０００万元 ，在中信实业银行广州越秀支行存款 ５ ０００

万元 ，以上款项合计 ２畅９５亿元 。实际上 ，上述存款在 ２００３年年报披露时 ，就

已不复存在 。

三 、违法违规事实危害后果

（一） 公司以退市了结 ，地方政府采取拉郎配的方式 ，被动处理后事

THDL 在入驻 JMHJ后 ，为取得配股资格 ，采取了虚开增值税发票 、伪造

购销合同 、虚填出库单等方式对 JMHJ 业绩进行虚假包装 ，编制虚假的财务报

告及招股说明书 ，非法募集资金 ２畅２５亿元 。在获取上述资金后 ， THDL 通过对
外拆借 、投资等方式非法占有 JMHJ资金 １畅０９亿元 。同时 ， THDL 还用 JMHJ
股权作担保 。为 THDL 、珠海 TH 及其他公司在银行贷款 ，形成诉讼债务 ６亿

多元 ，造成 JMHJ股权 、厂房及土地被查封 ，职工因连续七个月发不出工资 ，

联名上访 ，造成围堵 ３１２国道 ４７天的严重后果 。 ２００５年 １月后 ， JMHJ经营业
务处于停顿状态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未能在规定期限内

完成编制和公布 ２００５年度报告 。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３０日起 ，被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

２００６年年初 ，陕西省国资委委托 YC集团托管 JMHJ及其关联方陕西 JM 集团 。

YC集团只是负责对员工发放工资 ，由于 JMHJ 股权先后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 ，办理过户手续存在障碍 ，

YC集团无法介入对 S 倡 STJM 的重组 。

（二） 相关责任人身陷囹圄 ，锒铛入狱

JMHJ以退市了结 ，公司的相关责任人也根据具体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市

场禁入 、警告 、罚款的不同处罚 ；特别是张某被判处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葛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１８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５０万元 。 徐某被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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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 １０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５０万元 。罗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１０年 ，并处罚

金人民币 ２０万元 。姜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９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２０万元 。

（三） 投资者血本无归

１９９７年 ， JMHJ曾被誉为 “中国冶金一枝花”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

４ ０００万股流通股 ，直接融资 １畅２亿元 ，由于其产业链涉及航空 、航天 、精密仪

表等高新技术领域 ，很多投资者看好其发展前景及盈利目标 ，但买进后却在高

价位上被深度套牢 ，此后又经几年熊市 ，以致后来退市 ，现在连 “割肉” 的机

会也没有 。 JMHJ上市以来最高价为 １８畅９７ 元 ，现在三板的价格长期维持在每

股 ０畅９０元左右 。由于 JMHJ大股东已实施政策性破产 ， JMHJ 股权被质押 ，重

组无望 ，加之无实质性资产存在 ，投资者追诉之路举步维艰 。

（四） 影响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

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是证券

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之一 。 JMHJ 通过内容虚假的招股说明书 ，

严重误导投资者 ，欺诈发行股票 ，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

虚假披露年报 、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 ，严重违反了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 。

四 、 YH 所违法违规事实分析
本案是上市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 ，注册会计师审计程序和审计意见不当 ，

未能揭示上市公司财务虚假信息 ，追究注册会计师审计责任的典型案例 。

YH所在对 JMHJ ２００２年度 、 ２００３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 ，未能勤勉尽

责 ，对财务报表主要项目的审计未能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

要求进行 ，相关审计程序未履行或履行不到位 ，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合法性 、

完整性所发表的无保留审计意见违背了客观 、公正 、公允的基本原则 ，导致未

能发现报告中的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 。

（一） 缺少必要审计程序 ，导致未能发现 8 947万元虚假存货

YH所在对 JMHJ ２００２年度 、 ２００３年度存货审计过程中 ，虽然执行了相关

审计程序 ，但未能按照 枟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２６号 ———存货监盘枠 的规定 ，制

订有效的盘点计划 ，合理安排有胜任能力的监盘人员 ，对公司存货管理中存在

的内控缺陷 ，对盘点中出现的较大数量的盘盈 、盘亏未追加相应的审计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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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差异原因 ，而是简单地以公司的说明作为确认依据 ，出现重大疏忽 ，导致

未能发现存货大量亏空的事实 。

（二） 专业胜任能力不足 ，未能揭示大额定期存单质押担保情况

在 ２００２年度 、 ２００３年度对 JMHJ货币资金项目审计过程中 ，YH所虽然实
施了向银行函证等审计程序 ，但由于相关审计人员缺乏专业敏感性 ，未能保持

应有的职业谨慎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枟单位定期存单质押贷款管理规定枠 （１９９９

年 ９月 ３日） 的规定 ，单位定期存单只能为质押贷款的目的而开立和使用 。 YH
所及相关审计人员在实施货币资金项目审计时 ，对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西湖

路支行 ５ ０００万元存款 、兴业银行广州天河北支行 １９ ５００万元存款虽进行函证 ，

但对其转为定期存单对外质押情况未予以关注 ，未进一步采取必要的审计程序 ，

未能揭示 JMHJ大额定期存单质押担保的重大事项 ，未能发现资金真实来源及

去向 。

（三） 未能严格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未能揭示大额银行虚假存款

（１） 在 ２００２年年报审计时 ，YH所未获取兴业银行广州环市东支行的对账
单 ，未能发现 ５ ０００万元虚假存款 。

（２） 在 ２００３年年报审计时 ， YH 所对存放于兴业银行广州天河北支行的
１９ ５００万元货币资金 ，在已经得知该笔资金跨期转户的情况下 ，未取得与该笔

大宗资金相关的活期账户流水单原件 ，对审计证据获取不足 ，导致未能发现该

笔资金已经转出的事实 。

（３） 在 ２００３年年报审计时 ，YH所对 JMHJ存放于兴业银行广州环市东支
行的 ５ ０００万元 、中信实业银行广州西湖路支行的 ５ ０００万元货币资金进行审计

过程中 ，未能按照审计函证准则有关要求 ，严格控制函证程序 ，取得银行函证

及对账单的原件 ，导致未能发现货币资金账实不符的情况 。

YH所及相关人员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枟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５ 号 ———审计

证据枠 第 ５条 “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 ，应当取得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后 ，

形成审计意见 ，出具审计报告” 的规定 。

YH所上述第 （一） 项行为违反了 枟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２６号 ———存货监

盘枠 第 ６条规定 ，在复核或与管理当局讨论其存货盘点计划时 ，注册会计师应

当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以评价其能否合理地确定存货的数量和状况 ，其中包括 ：

关于盘点人员的分工及胜任能力 ；存货的整理和排列 ，毁损 、 陈旧 、过时 、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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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所有权不属于被审计单位的存货的区分 ；存货的计量工具和计量方法 ；盘

点结果的汇总及盘盈盘亏的分析 、调查与处理等 。

YH所上述第 （二） 、 （三） 项行为违反了 枟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２７号 ———

函证枠 第 ８条 “函证的内容通常还涉及以下账户余额或其他信息 ： ⋯ ⋯ 保证 、

抵押或质押 ⋯ ⋯ ” 的规定 ；第 １８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对函证实施

过程进行控制” ；第 １９条 “如果被询证者以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回函 ，注册

会计师应当直接接收 ，并要求被询证者寄回询证函原件” 。

【法律法规适用分析】

一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

虚假陈述是指单位或个人对证券发行 、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 、性质 、前

景 、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 、严重误导或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 ，致

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 ，参与证券投资或交易活动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对虚假陈述行为构成列举了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 、重大遗漏三项 。 枟证券民事赔偿规定枠 第 １７条还增加了 “不正当披露” 一

项 ，从而使虚假陈述行为更为全面 。

和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主要归纳为

三类 。

（一） 行政责任

虚假陈述的行政责任规定散见于 枟股票条例枠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等法律法

规中 。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１３条规定 ：“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应当向地方政府或者中央

企业主管部门报送下列文件 ： ⋯ ⋯ （六） 招股说明书 ⋯ ⋯ ” 第 １７条规定 ： “全

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以及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 ，保证招股说明书没

有虚假 、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 第 ７４ 条

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该条例规定 ，在股票发行 、交易过程中 ，作出虚假 、

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重大信息的 ，根据不同情况 ，单处或者并处警告 、没

收非法获取的股票和其他非法所得 、罚款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３条规定 ：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

务院授权的部门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 ，必须真实 、准确 、完整 。第 ５９条规

定 ：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必须真实 、准确 、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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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 ６０条规定 ：股票或者公司债券

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 ，向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中期报告 ，并予公

告 ⋯ ⋯第 ６１条规定 ：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

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

内容的年度报告 ，并予公告 ⋯ ⋯第 ６２条规定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 、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 ，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

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 ，并

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实质 。第 １７５条规定 ：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 ，擅

自发行证券的 ，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 ，责令停止发行 ，退还所

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并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

之五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

以 ３万元以上 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 １７７条

规定 ：依照该法规定 ，经核准上市交易的证券 ，其发行人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

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由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对发行人处以 ３０万元以上 ６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３万元以上 ３０万元以

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同时 ，枟禁入暂行规定枠 第 ４条规定 ：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 、经理和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或对该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或直接领导责任的 ，除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 ，中国证监会将视情节 ，认定其为市场禁入者 ： ①公司采

用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准发行证券或获准证券上市交易的 ； ②公司不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或在信息披露时有虚假 、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 ，

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 ； ③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内幕交易 ，为公司 、 个人或他人

获取利益的 ； ④利用公司资金买卖本公司证券的 ； ⑤利用资金 、信息等优势以

及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价格的 ； ⑥个人累计三次受到中国证监会或其授权的

地方证管办警告以上行政处罚的 ； ⑦其他严重违反证券法律 、法规 、规章和中

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行为 。

枟禁入暂行规定枠 第 ５条规定 ：被认为市场禁入者的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自中国证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 ３ ～ １０年内不得担任

任何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情节特别严重的 ，永

久性不得担任任何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从业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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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遵守前款规定的 ，中国证监会将不受理其任何事项的审批申请 ；情节严重

的 ，可责令证券交易所在一定期限内暂停其股票交易 。

本案中 ， JMHJ １９９９年 ９月报送证监会的配股申报材料和公开披露的配股

说明书中含有虚假信息的行为 ，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３ 、 ５９条和 枟股

票条例枠 第 １３ 、 １７条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５ 条和 枟股票条

例枠 第 ７４条的所述 “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 的行为 。

JMHJ财务报告虚假记载行为 ，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关于文

件真实 、准确 、完整 、第 ６０ 条关于中期报告 、 第 ６１ 条关于年度报告的规定 ，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第 １款 “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

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JMHJ重大信息未按规定披露行为 ，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关

于文件真实 、准确 、完整 、第 ６０条关于中期报告 、第 ６１ 条关于年度报告 、第

６２条关于重大事件公告的相关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第 １

款 “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另外 ， JMHJ相关责任人的违法行为违反了 枟禁入暂行规定枠 第 ４ 、 ５条的

相关规定 ，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二） 刑事责任

关于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 ，我国证券法仍采取严格 “刑民分离” 的规定 。

没有参照西方国家在其证券立法中直接课以刑事处罚的规定 ，只作了 “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进行了适用法律时的规范指引的规定 ，具体包括 枟刑

法枠 第 １６０条 “欺诈发行股票 、债券罪” 、第 １６１条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等

规定 。

枟刑法枠 第 １６０条规定 ： “在招股说明书 、认股书 、公司 、企业债券募集办

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 ，发行股票或者公司 、企业债券 ，数

额巨大 、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

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

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枟刑法枠 第 １６１条规定 ： “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

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严重损害股东和其他人利益的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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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 本罪为结果犯 ， “严重损害股东和其他人利益的” 才

构成犯罪 ，实践中的损失很难认定 ，加之 ，犯罪主体 、披露对象范围小 、披露

方式没有涵盖误导性陈述 、重大遗漏等行为 ，这些不足给定罪量刑带来了一定

困难 ，影响了有效打击此类犯罪 。

针对上述问题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２９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２２次会议通过

的 枟刑法修正案 （六）枠 将 枟刑法枠 第 １６１条作了修改为 ： “依法负有信息披露

义务的公司 、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

报告 ，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 ，严重损害股东或

者其他人利益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金 。” 两者比较 ，一是将主体由 “公司” 扩大为 “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

的公司 、企业” ；二是对犯罪行为要件 ，除了保留 “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

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外 ，增加了 “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

披露” 的规定 ；三是构成犯罪不再仅限于 “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 ，规

定 “有其他严重情节” 也是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 。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２５日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枟关于执行 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枛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

定 （三）枠 将修订后的 枟刑法枠 第 １６１条的罪名确定为 “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

信息罪” ，取消了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罪名 。

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４日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指

控被告单位 JMHJ 、被告人张某等分别涉嫌犯合同诈骗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罪 、欺诈发行股票罪 、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 、挪用资金罪 、公司企业人员受

贿罪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２００７年 ９月 １８日进行了一审判决 ，被告人张某

等提出上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 ３０日进行了终审判决 。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 THDL 、珠海 TH 在签订 、履行收购 JMHJ 股
权的过程中 ，隐瞒 THDL 出资不实 ，珠海 TH 受让股权没有实际出资 ，没有履

行合同能力的事实 ，编写虚假的收购方案 ，提供虚假的考察内容 ，出具虚假审

计报告 ，夸大收购实力 ，借用珠海 TH 全民所有制招牌 ，出具虚假承诺等手段 ，

骗取了陕西省国资局持有的 JMHJ ５ ０１０万股国家股 ；又通过更换 JMHJ 管理
决策人员的方式 ，进而取得 JMHJ的控制权 ，用违规获得的贷款支付收购费用 ，

并最终由 JMHJ承担 ，非法侵占 JMHJ资金 ；后以 JMHJ荫罩带钢配股项目为
借口 ，采取虚增业绩 、虚构利润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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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欺诈发行股票 ，非法获取配股资金 ；在取得配股资金后 ，将部分配股资

金用于偿还深圳 TH 违规贷款和收购支出 ，并利用做假账 、支付虚假采购等方

式平账 ，掩盖 THDL 占有 JMHJ资金的真相 ；同时以虚假理财 、虚假投资 、违

规借款等方式将 JMHJ资金转出至其关联公司占有 、使用 ，导致 JMHJ 巨额资
金被侵占 ，其行为不仅侵犯了公司财产所有权 ，而且侵犯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

序和国家的合同管理制度 ， THDL 、珠海 TH 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上诉人

张某等在两单位合同诈骗犯罪过程中 ，在不同阶段分别组织 、 策划 、实施 、参

与了诈骗行为 ，应作为单位合同诈骗犯罪的主管人员或责任人员分别定罪处罚 。

一 、二审法院对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欺诈发行股票罪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

罪未予认可 ，其中主要原因是根据牵连犯罪 “从一重处断” 的原则 ，以合同诈

骗罪定罪量刑 。

本案中 ， THDL 、珠海 TH 及相关被告人骗购股权并不是最终目的 ，而是

看到 JMHJ是上市公司 ，有很好的项目和很强的融资性 ，可以为他们获得大量

的资金 。为了获得配股 ，被告人大量虚增销售额 ，购买进项增值税发票 、虚构

利润 ，向证券机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 ，最终获得配股 ，非法获取 ２畅２ 亿元的融

资款 。在此过程中 ， THDL 、珠海 TH 通过 JMHJ 实施了提供虚假财务报告 、

欺诈发行股票等数个行为 ，这些犯罪行为之间具有以下特点 ： ①以实施合同诈

骗犯罪为目的 ； ② 有两个以上的行为 ，合同诈骗是目的行为 ，欺诈发行股票 、

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是方法行为 ； ③两个以上的行为均触犯了刑法分则中的有关

规定 ，触犯了两个以上的罪名 ，构成独立的犯罪 ，各行为不属于一个犯罪构成

的要件 ； ④这些犯罪行为之间具有方法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密切联系 。故符

合牵连犯罪的构成要件 。牵连犯刑事责任的处罚原则应分三类 ，即 “从一重处

断说” 、 “法定标准说” 和 “数罪并罚说” 。

第一 ，从一重处断说 。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明文规定牵连犯的处罚原则 ，刑

法理论上一般认为 ，对牵连犯应从一重处断 。即从牵连犯具有牵连关系的罪名

中择一法定刑较重的罪名进行处罚 ，而不以数罪论 。如我国 枟刑法枠 第 ３９９ 条

第 ３款规定的徇私枉法 、枉法裁判并受贿的 ，根据两罪所对应的具体法定刑幅

度 ，选择较重的罪处罚即可 。

第二 ，法定标准说 。此观点主张对牵连犯既不能一律采取从一重处断 ，也

不能均采取数罪并罚 ，而应该依据一定的标准决定究竟采取何种原则予以处罚 。

此观点认为在刑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 ，对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断 ；如果刑

法特别规定对某种特殊的牵连犯按照某一罪处罚 ，即 “法定的一罪论” ，此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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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我们在司法上选择到底何为重罪 ，而是由立法上的明确规定来决定 。

第三 ，数罪并罚说 。此观点认为牵连犯从形式上和实质上来说均为数罪 ，

对其从一重罪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 ，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和一罪一罚原

则 ，应对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 。理由有 ： ① 牵连犯在形式和实质上均为数罪 ；

②对牵连犯数罪并罚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相对于 “从一重处断”

的传统观点 ，我国刑法以特别规定的形式罗列出牵连犯需数罪并罚的情形 。

那么 ，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牵连犯如何处理 ？传统观点支持 “从一重处

断” ，近年持 “数罪并罚” 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 ，我们认为 ，应该适用 “从一

重处断” 。原因有以下几点 ：

（１） 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牵连犯由于其本质特征是主观方面各个犯罪

行为之间受到一个相同的犯罪故意的支配 ，客观方面是数个犯罪行为因具备牵

连关系而相互依存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此它完全具备形式上的一罪 ，

因此在进行刑法评价时就不能因为外在形式为数罪而将其拆开按照数罪进行处

罚 ，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引申原则 ——— “一罪一罚” 原则 。而从重处罚会

确保处罚的力度不会过于偏轻 。

（２） 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相一致 。 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枠 第 １４

条第 ７款也规定 ： “任何人已依一国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 ，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 。” 我国已加入该国际公约 ，当然应该遵守 。对

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在深层次的意义上体现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由于牵连犯

内在的牵连关系 ，这种在主观和客观上的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性决定了在社会

评价上应该视为一个统一整体 ，对构成处断一罪的犯罪行为 ，就应该按照一罪

处断 。

（３） 与我国现行刑法典立法本意相适应 。我国现行刑法典本着罪责刑相适

应原则 ，努力做到刑罚与犯罪的质与量的统一 ，对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没有作出

单一的规定 ，而是有针对性地根据犯罪行为性质而定 ，这是合理的 。在刑法总

则未对牵连犯作出规定的情况下 ，应对牵连犯从重处罚 ，即从一重处罚 ，这也

符合刑事立法的本意 ，否则在刑法分则中对一些牵连犯作出数罪并罚的明确规

定就是多此一举了 。

本案中 ，一 、二审法院都按 “从一重处断” 的原则 ，以合同诈骗罪定罪

量刑 。

（三） 民事责任

对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６３条规定 ：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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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 、公司债券募集办法 、财务会计报告 、

上市报告文件 、年度报告 、中期报告 、临时报告 ，存在虚假 、误导性陈述或者

有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发行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发行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 、监事 、经理

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枟证券法枠 （２００６） ，在此基础上细化了承担赔偿责任

的主体包括 ：发行人及上市公司 ；发行人及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保荐人和承销的证券公司 ；发行人 、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 。

为了正确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 ，规范证券市场民

事行为 ，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 ２６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第 １２６１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 枟证券民事赔偿规定枠 ，从 “一般规定” 、 “虚假

陈述认定” 、 “归责与免责事由” 、 “共同侵权责任” 、 “损失认定” 等方面 ，对证

券市场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审

理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在操作性方面有了较大进步 。本案中 ，购买 JMHJ
股票的投资人可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 ，依据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

定 ，在法定期限内对 JMHJ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

二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是指注册会计师因违约 、过失和欺诈对委托人或第三

人造成损害 ，应按有关法律法规承担的法律后果 。这些法律后果具体表现为应

负的行政责任 、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 。这些法律责任条款散见于 １９９４年 １

月 １日起实施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枠 （以下简称 枟注册会计师

法枠）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 、 枟刑法枠 等法律规定中 。

（一） 注册会计师的行政责任

这是指注册会计师违反了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政府主管部门将依法对

其进行行政处罚 ，包括对会计师事务所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罚款 、暂停

业务和撤销 ；对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 、暂停其执行业务或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 。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３条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文件有虚假 、 严重误导性

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根据不同情况 ，单处或者并处警告 、没收非法所得 、

罚款 ；情节严重的 ，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 。对负

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或者处以 ３万元以上 ３０万元下的罚款 ；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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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 ，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２０２条规定 ：“为证券的发行 、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

出具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 ，就其所应负

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并由有关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 ，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 。”

枟证券法枠 （２００６） 第 ２２３ 条在该条文上修改而成 ，主要修改如下 ：一是将

原条文的 “弄虚作假” 修改为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从而

涵盖了虚假陈述的所有实践类型 ，更为全面 ，尤其是主观上不再以故意为构成

要件 。二是将原条文的 “违法所得” 修改为 “业务收入” ，避免了对于违法所得

是否涉及全部业务收入等存有争议问题 。三是将原条文的 “有关部门责令该机

构停业 ，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 修改为 “暂停或者撤销证券服务业务

许可” 和 “撤销证券从业资格” 。四是在处罚种类和处罚范围方面 ，也作了进一

步完善 ，即对证券服务机构增加了暂停或者撤销证券服务业务许可的处罚 ，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增加了警告 、罚款的处罚 。

（二） 注册会计师的刑事责任

这是指行为人因其刑事违法行为 （犯罪行为） 所必须承受的最为严厉的一

种处罚 。

枟注册会计师法枠 第 ３９条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８９ 、 ２０２条都规定了注册

会计师的违法行为如构成犯罪的 ，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枟刑法枠 第 ２２９条规

定 ：“承担资产评估 、验资 、验证 、会计 、审计 、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

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

处罚金 。前款规定的人员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 ，犯前款罪

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第一款规定的人员 ，严重不负

责任 ，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２００１年 ４月 １８日发布的 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

标准的规定枠 中 ，对 枟刑法枠 第 ２２９条第 １款和第 ２款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案规定了追诉标准 ，即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嫌如

下情形之一的 ，应予追诉 ： ①给国家 、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数额在 ５０万元以上的 ； ②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 ，但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

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 ，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 ； ③造成恶劣影响的 。同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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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追诉标准对 枟刑法枠 第 ２２９条第 ３款中介机构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也

规定了追诉标准 ，即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 ，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

的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追诉 ： ① 给国家 、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１００万元以上的 ； ②造成恶劣影响的 。这些法律条款具体

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行为达到何种程度将被追诉刑事责任 。

（三） 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

这是指会计师事务所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时 ，应予以赔偿的一种责任 。

枟注册会计师法枠 第 ４２ 条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 ，给委托人 、

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２０２条规定 “为证券的发行 、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

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 ，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 ⋯ ⋯

造成损失的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但由于缺乏相关程序性条款的保障 ，导致现

实中这些原则性规定适用困难 。为正确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

偿案件 ，规范证券市场民事行为 ，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２

年 １月 １５日下发 枟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

问题的通知枠 ，于 ２００３年 １月 ９日下发 枟证券民事赔偿规定枠 ，这两个司法解释

的下发标志着人民法院开始受理和审理证券市场民事侵权纠纷赔偿案件 ，同时

也标志着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义务人从此开始为自己的信息披露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 ，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民事侵权的审理存在会计责

任和审计责任区分难 、归责原则不明确 、责任判定缺乏标准等问题 ，为此 ，最

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１１日发布了 枟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

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枠 ，自 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１５日起施行 。其中非

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强调严格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 。此外 ，司法解释在归

责原则 、责任判定标准 、承担责任的情形和限额等方面 ，都作出了科学明确的

规定 。以上规定使得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的认定 ，更加合理科学 ，同时提高

了操作性 。

这个司法解释既充分关注了注册会计师专业工作的特性和社会责任 ，又科

学地体现了平衡公众利益和注册会计师职业权益的司法公平 ，既有助于促进注

册会计师不断提高专业素质 ，强化风险意识 ，提高执业质量 ，切实承担起保障

会计信息质量 、维护公众利益之责 ，同时也给注册会计师行业提供了健康发展

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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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 ，YH 所及相关人员在对 JMHJ ２００２年度 、 ２００３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过程中 ，未遵守独立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在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存在过失 ，

出具了含有虚假内容的审计报告 ，未勤勉尽责 ，YH 所及在 JMHJ ２００２年审计
报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古某 、常某和在 ２００３ 年审计报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常

某 、张某 ，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定性与处罚】

一 、行政处罚

JMHJ １９９９年 ９月报送中国证监会的配股申报材料和公开披露的配股说明

书中含有虚假信息 、财务报告虚假记载和重大信息未按规定披露行为 ，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３ 、 ５９ 、 ６０ 、 ６１ 、 ６２条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 ， 枟股票条例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３ 、 ５８ 、 ５９条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５ 、 １７７条和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４条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

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对 JMHJ 及相关当事人下达了 枟行政处罚决定

书枠 （ 〔２００８〕 ３６号） 和 枟市场禁入决定书枠 （ 〔２００８〕 １９号） ，定性和处罚结果

如下 ：

（１） 根据 枟禁入暂行规定枠 第 ２ 、 ４ 、 ５ 条 ，认定宫某 、葛某 、姜某 、徐某

为市场禁入者 ，自宣布决定之日起 ，永久性不得担任任何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

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

认定沈某为市场禁入者 ，自宣布决定之日起 ，１０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上市公

司和从事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

（２） 对赵某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５万元罚款 ；

（３） 对王某 、杨某 、冯某 、古某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３万元罚款 。

（４） 对李某 、朱某 、张某给予警告 ；

（５） 根据 枟行政处罚法枠 第 ２９条的规定 ，对超过行政处罚时效的潘某 、王

某俊 、王某辉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

因 JMHJ已经退市 ，故不再对 JMHJ进行处罚 。

YH所在对 JMHJ ２００２年度 、 ２００３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 ，缺少必要审

计程序 ，未能发现 ８ ９４７万元虚假存货 ；未能揭示大额定期存单质押担保情况 ；

未严格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未能揭示大额银行虚假存款的行为 ，违反了 枟股

票条例枠） 第 ３５条的规定 ，构成了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３条所述 “出具的文件有虚

假 、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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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对 YH 所及相关当事人下达了 枟行政处罚决定

书枠 （ 〔２００８〕 ３７号） ，处罚结果如下 ：

（１） 对 YH 所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３０万元的罚款 ；

（２） 对常某某处以 １０万元的罚款 ；

（３） 对古某某 、张某分别处以 ５万元的罚款 。

二 、刑事处罚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 ３０日 ，根据 枟刑事诉讼法枠 第 １８９条第 １ 、 ３项及 枟刑法枠 第

６４条之规定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 “ 〔２００７〕 陕刑 ２终字第 １２２号” 枟刑事判

决书枠 判决 ：

（１） 被告单位 JMHJ无罪 。

（２） 被告人张某犯合同诈骗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职务侵占罪 ，判处有期徒刑 １０年 ；犯公司 、企业人员受

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 ６年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

（３） 被告人葛某犯合同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１３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５０

万元 ；犯职务侵占罪 ，判处有期徒刑 ８年 ；犯公司 、企业人员受贿罪 ，判处有

期徒刑 ３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１８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５０万元 。

（４） 被告人徐某犯合同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１０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５０

万元 。

（５） 被告人罗某犯合同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１０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２０

万元 。

（６） 被告人姜某 ，犯合同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６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２０

万元 ；犯职务侵占罪 ，判处有期徒刑 ５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９ 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 ２０万元 。

（陕西证监局 　扬 　帆）

上海MZH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

【案情介绍】

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 ，中国证监会对上海 MZH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MZH 公
司） 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立案稽查 。经查 ，MZH公司对本公司及

　 　 　 　证券期货稽查典型案例分析 （2005）


